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17日电 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17 日表决通过了生物安全法。这部法
律自 2021年 4月 15日起施行。

生物安全法共计十章八十八条，
聚焦生物安全领域主要风险，完善生
物安全风险防控体制机制，着力提高
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
主任袁杰介绍，生物安全法是生物安全
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系统性、统领性
法律，其颁布和实施有利于保障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有利于维护国家安
全，有利于提升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
力，有利于完善生物安全法律体系。

生物安全法明确了生物安全的重
要地位和原则，规定生物安全是国家
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生物安全
应当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

和安全，坚持以人为本、风险预防、分
类管理、协同配合的原则。

生物安全法明确坚持中国共产党
对国家生物安全工作的领导，规定了中
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国家生物安全工
作协调机制及其成员单位、协调机制办
公室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的职责；要
求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生物安全工
作协调机制，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的职责。

生物安全法完善了生物安全风险
防控基本制度。规定建立生物安全风险
监测预警制度、风险调查评估制度、信
息共享制度、信息发布制度、名录和清
单制度、标准制度、生物安全审查制度、
应急制度、调查溯源制度、国家准入制
度和境外重大生物安全事件应对制度
等 11项基本制度，全链条构建生物安全
风险防控的“四梁八柱”。

生物安全法表决通过

构建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四梁八柱”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17日电 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17日
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
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专利法的决定、生物
安全法、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出口
管制法、关于修改国旗法的决定、关于修
改国徽法的决定、关于修改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
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 55、

56、57、58、59、60、61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 166 人出席会议，出
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批准《〈巴塞尔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
四次会议第 14／12 号决定对〈巴塞尔公
约〉附件二、附件八和附件九的修正》的
决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浦

路斯共和国引渡条约》的决定、关于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比利时王国引渡条
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监察和司
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社会建设委
员会分别提出的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
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
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任命车俊为全国人大监
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陈求发
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任命刘俊臣为第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免去其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公布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修改国旗法的决定、关于修改国徽法的决定等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闭幕

针对未成年人性侵害及性骚扰案件，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对性侵害、
性骚扰未成年人等违法犯罪行为，学校、幼
儿园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
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此外，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要
求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人员
时，应当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询应聘
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
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具有前述行为记
录的，不得录用。

“从世界各国的相关数据和经验来看，

性侵未成年人等犯罪的再犯率是比较高
的。”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
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说，对于有过这
些犯罪记录的人员，应限制他们从事相关
职业。

在防治校园欺凌问题上，新修订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明确，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
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
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学生
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
被欺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

亮点四：强化学校“防线”向性侵和欺凌说不

为“少年的你”撑好法律“保护伞”
——聚焦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10月 17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给孩子们一个更安全、更温馨的成长环境，是全社会的共
同心愿。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哪些亮点？将如何进一步
织密法治之网、筑牢法律基石，提升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化水
平？记者进行了梳理。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监护人的
监护职责作出全面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生
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关注未成年
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保障未成
年人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等。

随着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留守儿
童”群体规模也在不断加大。新修订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
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

护职责的，要求其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无正当理由
的，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照护。

监护人将未成年人“一托了之”怎么
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确定被
委托人时要“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
人的意见”，并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要与未成年人、被委托人至少每周
联系和交流一次，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学
习、心理等情况，并给予未成年人亲情关爱。

亮点一：关爱呵护“留守儿童”细化监护人监护职责

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孩子们在
尽情遨游互联网海洋的同时，也面临着越
来越多的网络安全风险。网络沉迷、网络欺
凌、网络色情等问题频发，如何保障和引导
未成年人安全、合理使用网络？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专门增设“网
络保护”一章。针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等问
题，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作出规定：网
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
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网络游戏、网络

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
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
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在应对网络欺凌方面，新修订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作出规定，遭受网络欺凌的未
成年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权通知
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
等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
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网络欺凌行为，
防止信息扩散。

亮点二：筑牢网络安全“防火墙”加强监管防止沉迷

亮点三：不做“沉默的羔羊”强化各方报告义务

现实生活中，一些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但出于恐惧等原因不敢报告。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了相关
组织和个人的报告义务，规定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
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都有权劝
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
门提出检举、控告。

“这是从强制报告的角度，进一步解决
‘发现难’的问题。”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
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说。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社会保护
方面的另一大亮点，是强化了住宿经营者

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要求旅馆、宾馆、酒
店等住宿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或者
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时，应当
询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入
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有关情况；发现有违
法犯罪嫌疑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
告，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
姚建龙表示，该条款是未成年人保护共同
责任原则的体现，今后在条款落实上，可参
照网吧管理模式，要求住宿经营者设置警
示标志、严格年龄核实义务等。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17日电 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17日
完成了对专利法的修改。这是我国对专利
法的第四次修改，在加强对专利权人合法
权益的保护、促进专利实施和运用、完善
专利授权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修改
完善，将为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提
供有力法律保障。

提高侵权成本
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多年
来，我国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但
专利权保护效果与专利权人的期待仍有
差距，专利维权存在举证难、成本高、赔偿
低等问题。

对此，本次专利法修改新增了惩罚性
赔偿制度，即对故意侵犯专利权，情节严重
的，人民法院可以在按照权利人受到的损

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或者专利许可使用
费倍数计算的数额1到5倍内确定赔偿数额。
与此同时，提高了法定赔偿额，将法定赔偿额
上限提高至500万元、下限提高至3万元。

“这显示了我国依法严格保护知识产
权的态度和决心，提高侵权成本，让侵权
者付出沉重代价，充分发挥法律的威慑
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
任王瑞贺表示。

为解决专利案件的举证难问题，本次
专利法修改进一步完善了证据规则，在权
利人已经尽力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
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情况下，
人民法院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从而减轻
权利人的举证负担。

促进转化运用
唤醒“沉睡”专利

“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专利申请

授权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化和运用，还
处于‘沉睡’阶段。促进专利转化和运用，
可以充分发挥专利无形资产的作用，实现
专利的市场价值，并为实体经济创新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
司长宋建华表示。

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专利转化效
率，本次专利法修改新增了专利开放许可
制度，规定了开放许可声明及其生效的程
序要件、被许可人获得开放许可的程序和
权利义务以及相应的争议解决路径，以期
通过政府公共服务解决专利技术供需双
方信息不对称问题。

“开放许可制度是促进专利转化实施的
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其核心在于鼓励专利权
人向社会开放专利权，促进供需对接和专利
实施，真正实现专利价值。”宋建华表示。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和各
方面呼声，本次专利法修改还特别强调，

开放许可实施期间，对专利权人缴纳专利
年费相应给予减免，以鼓励专利权人自愿
实行开放许可，促进专利实施和运用。

激发医药产业创新活力
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专利法修改新增了关于药品专利期
限补偿的规定，即为补偿新药上市审评审
批占用的时间，对在中国获得上市许可的
新药相关发明专利，应专利权人的请求给
予专利权期限补偿。补偿期限不超过 5
年，新药批准上市后总有效专利权期限不
超过 14年。

“药品是特殊的产品，与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息息相关，需要确保其可及性。同
时又因药品研发投入巨大，特别需要有力
的知识产权保护，只有药品领域持续创
新，我们才能不断获得新的安全有效药
品，战胜疾病。”宋建华表示。

严惩故意侵权 唤醒“沉睡”专利 ——专利法修改看点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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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习近平
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强
调要真抓实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
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经济特区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聚焦到
这个目标上来。

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
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改革开放以来波澜
壮阔的伟大实践启示我们：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40 年来，深圳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教育、医疗、
住房等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2019 年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6.25 万元，比 1985 年增长 31.6 倍，率先完
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
高质量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必须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人民群众”，这是经济特区 40 年改革开放、创新
发展积累的一条宝贵经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
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活过得好不好，人民群
众最有发言权。”今天，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
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
断提高。在新的起点上，经济特区要顺应人民新期
待，从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反复出现的问
题出发，拿出更多改革创新举措，把就业、教育、医
疗、社保、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
安等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
把提高发展平衡性放在重要位置，不断推动公共资
源向基层延伸，构建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建
成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毫不放松抓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举一反三补
齐公共卫生短板。特别是深圳要着眼打造民生幸福
标杆，率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
格局，努力实现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
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

改革创新最大的活力蕴藏在基层和群众中间。
经济特区 40 年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一路走来，每一
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都付出了艰辛努力，都离不
开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
生深刻复杂变化。经济特区要肩负起党中央赋予的
历史使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尤须尊重人民群众
首创精神，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
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经济特
区发展的创新创造活力，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
团结带领人民开拓事业发展新局面。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前进道
路上，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都始
终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始
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党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
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载于10月18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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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日内瓦 10 月 16 日
电 世界卫生组织 16 日表示，随着
北半球冬季临近，全球新冠病例不
断增加，季节性流感和新冠疫情共
同传播可能对卫生系统和卫生设施
构成挑战，建议 5 个目标群体接种
流感疫苗。

这 5 个群体是孕妇、基础疾病
患者、老年人、卫生工作者和儿童。

世卫组织专家建议，在 5 个易感群
体中，卫生工作者和老年人是新冠
大流行期间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优先
群体。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当天在
记者会上说，近期全球新冠病例数
快速增加，特别是在欧洲。上周，欧洲
地区报告的新冠病例数几乎是3月份
第一个疫情高峰时期的3倍。

世卫组织：

建议新冠疫情期间5个群体接种
流感疫苗

新华社北京10月 17日电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7 日在官网
发布消息称，近日对青岛新冠肺炎
疫情溯源调查过程中，从工人搬运
的进口冷冻鳕鱼的外包装阳性样本
中检测分离到活病毒。这是国际上
首次在冷链食品外包装上分离到新
冠活病毒，并证实接触新冠活病毒
污染的外包装可导致感染。

中国疾控中心表示，本次从青
岛冷链食品外包装分离出活病毒，
是首次在实验室外证实在冷链运输
特殊条件下新冠病毒可以在物品外
包装上存活较长时间，提示新冠病毒
以冷链物品为载体具备远距离跨境
输入的可能。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物
品表面存活的病毒可能导致无有效
防护的易感接触者发生感染，感染风
险人群主要为冷链物品从业人员。本
发现提示，在防范境外感染者输入的
同时，需注意在境外被病毒污染的
冷链物品将病毒输入的风险。

中国疾控中心表示，我国市场
流通冷链食品被新冠病毒污染的风
险很低。近期，我国有关部门对冷链
食品开展了新冠病毒核酸抽检。截
至 9月 15日，全国 24个省份报送了
298 万份检测结果，其中冷链食品
及包装样品 67万份，从业人员样品
124 万份，环境样品 107 万份，仅在
22 件食品及包装中检出新冠病毒
核酸阳性，病毒核酸载量较低，此前
未曾分离到活病毒。

普通公众接触或食用冷链食品

的感染风险如何？中国疾控中心表
示风险很低。现有研究和防控实践
显示，新冠肺炎不是食源性疾病，未
发现通过摄入食物导致感染的情
况。迄今为止，也尚未发现消费者因
接触污染的冷链海产品而感染的病
例，我国消费者感染风险极低。新冠
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仍为经呼吸道
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同时，我国相
关部门已经加大了进口冷链食品新
冠病毒监测、消毒等措施，普通公众
注意保持清洁、生熟分开，可以正常
购买和食用进口生鲜。

中国疾控中心提醒，病毒污染
的物品上特定条件下尚存活的病毒
可能导致无有效防护的易感接触者
感染，主要为相关行业从业人员。国
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期印发的《新
冠肺炎防控方案（第七版）》已要求
各地落实冷链食品相关从业人员的
日常防护、健康监测和核酸主动筛
查，改进生产、加工和交易环境卫生
条件，降低从业人员感染风险。

中国疾控中心建议工作中经常
与具有较高新冠病毒污染可能的冷
链产品密切接触的行业从业人员，
如从事冷链产品装卸、加工、销售等
的人员，需增强防护意识，做好日常
防护，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可能被污
染的冷链产品，接触冷链产品后未
脱掉可能被污染的工作服并洗手消
毒前不摸口鼻眼，工作完成后需立
即洗手消毒，定期进行核酸筛查。

中国疾控中心：

青岛冷链食品外包装分离出
新冠活病毒


